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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税收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挑战，本文从电子商务对我国

流转税几个主要税种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说明电子商

务对流转税的冲击程度。[关键词]电子商务增值税营业税关

税2007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式发布了

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

十一五”期间的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总体目标，由此我们可

以非常清晰地知道电子商务将成为我国的一种重要的经营形

式。它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税收提出新的挑战，其中电子商

务对我国的流转税影响最大，本文试图在其对我国几个流转

税主要税种影响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对现行增值税的影响 

增值税通常都是适用目的地原则征收的，目的地的确认是税

务机关依法征收增值税的关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只有在

被确认在本国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或提供进口货物时才产生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在电子商务离线交易情况下，使用现时

增值税规定问题不大，而在电子商务在线交易情况下，如在

互联网上销售数字化商品，销售者不知其用户的所在地，不

知其服务是否输往国外，也就不知是否应申请出口退税。同

时，用户也不能确知所收到的商品和服务是来源于国内还是

国外，也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应补交增值税。另外，由于联

机计算机的IP地址可以动态分派，同一台计算机可以同时拥

有不同网址，不同的计算机也可以拥有相同的网址，而且用



户可以利用匿名电子信箱，隐藏身份。网上交易的电子化和

网络银行的出现，使税务机关清查供货途径和货款来源更加

困难重重，难以明确是征税还是免税，这将导致目的地原则

征税难以为继，并且对无形的数字化商品是否征收增值税以

及如何征收都产生了问题。 1.在线交易对增值税的影响 (1)在

线销售适用税种问题。对于销售计算机软件产品的适用税种

，按照现行规定，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在销售时一并

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软件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但

是，对于其他数字化产品如电影、书籍等在线销售时，是按

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还是按转让无形资产、提供劳务征收

营业。 (2)在线销售海关代征增值税的问题。当国内单位或个

人通过互联网的在线销售方式向国外购买数字化产品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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